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室外标准运动场地维修改造项目
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次招标为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室外标准运动场地维修改造项目包含塑胶跑道拆除及新建、看台聚脲面层改造、雨水排水沟改造等内容；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工程实际使用的要求。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24年11月26日颁发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T50500-2024。

3、《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T50500-2024）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2025]第12号。

4、2026年5月19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江苏省建设费用参考》。

5、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江苏省市政工程消耗量》（2026）、《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2026）、《关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9〕19号）、《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

6、无锡市城乡和住房建设局有关文件
三、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见招标文件。
2、施工的特殊要求：本工程需确保整个场地按标准运动场完成划线，面层材料物理及化学性能严格执行GB36246《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其它详见招标文件及技术要求、招标图中“施工说明”。
3、适用规范与技术标准详见本工程招标文件及施工图纸。
4、质量检测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规范和招标文件要求执行，投标人需将可能发生的该项费用列入投标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予调整。

四、招标人自行采购材料品牌及招标人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0万元；

专业工程暂估价：0万元；
材料暂估价：0元。
五、需说明的问题：

1、投标人在编制报价文件时发现本清单说明部分内容若与招标文件有矛盾时，投标人应提供书面答疑，要求书面澄清，若答疑阶段已过时发现，则以招标文件为准。

2、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图纸或现行情况估算和暂定的，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或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经监理工程师确认，最终按工程量清单单价进行结算与支付。工程量清单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24）中列举了各清单项目编码应有的工作内容，如无特殊说明，该工作内容即为工程量清单的工作内容，所有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均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4、清单项目是施工工序的综合，招标人按规范编制的综合工序可能和设计图纸提供的“工程数量表”的计量单位及工序划分不一样，投标人应根据2024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规定的工程内容计算各项费用，计算施工工序数量应以设计图示（断面）尺寸为依据，设计图上所示的单位工程数量的含量只是参考。业主不承担由于设计图上提供的分项或分部工程量表缺陷而造成的各项索赔。

5、投标人报价时“安全生产”措施项目须单独列项，安全生产费用按《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参考》及有关文件规定足额计取，本工程按照市政专业计取不得低于1.9%。

6、投标人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采取的方案自行相应增加措施项目。设计图纸提供的施工方案仅为参考方案，投标人在报价时应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各自实际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据实报价，一旦中标，除非设计图纸发生重大变更导致施工方案变化，投标报价的措施项目均不再调整，因现场实际方案与投标报价时方案不一致引起的措施项目改变，也不再另计。结算时承包人自行在措施项目清单计价中相应增加措施项目均按项（总价）计量，其费用包干使用，结算时不再另行调整。
7、沟槽及基坑（包括结构物基础）的土方开挖及回填工程量均按实际开挖的体积量计，定额工程量套用时即为实际开挖的体积，不需再考虑放坡、工作面而增加的工程量。但根据现场条件需要在土方开挖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降水、支护等产生的措施费，由投标人在措施项目清单中自行考虑计入报价。

8、工程施工时应符合对环境的要求。充分考虑淤泥、淤泥质土、建筑垃圾、耕植土、杂填土的弃运等处理。报价时自行在投标价中考虑弃运过程中相关部门的管理规范要求而发生的环境保护费用、堆放场地的场地费以及掩埋等处置费用。

9、中标人应负责做好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并将预计可能发生的费用列入投标报价。

